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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54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6 月 22 日 

  討論事項（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具「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
用合作社法」、「信託業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保險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及「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72 條、
第 174 條之 2修正草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5 條、
第 108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金管會函以，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刪除沒收、追徵、抵

償之規定，並修正「犯罪所得」之範圍，本會爰擬具「銀
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用合作社法」、「信託業
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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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72 條、第 174 條之 2
修正草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5 條、第 108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上述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 38 條之 1 所定犯罪所得混

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
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二）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 38
條之 1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爰配合刑
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 

  （三）刪除有關沒收犯罪所得財物或因財產上利益及追徵、
抵償之規定，以回歸適用刑法。   

  三、茲將上述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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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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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銀行法於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制定公布，歷經二十五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次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沒
收」，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從
刑。沒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並及於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沒收。另依一百零五年六月二
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定，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一百
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
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另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修正刑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
帶決議「現行刑事特別法中，諸多犯罪或以犯罪所得之有無為其成立之構
成要件之一，或以之作為刑罰輕重不同之標準。為避免就『犯罪所得』之
同一用語異其認定之標準，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應配合本次刑法之施行日
期，為相應之適當修正。」 

為配合前揭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之修正施行，及前揭立法院決
議，爰擬具「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犯罪所得混淆，造成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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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 

二、 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以達所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
得」之立法目的，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 

三、 刪除有關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追徵、抵償之規定，以
回歸適用刑法。（修正條文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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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百二十五條  違反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第一百二十五條  違反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

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

一、修正第一項：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公布

之刑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第四項所

定沒收之「犯罪所

得」範圍，包括違

法行為所得、其變

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及其孳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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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

下罰金。 

      經營銀行間資金

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

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

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

人。 

下罰金。 

      經營銀行間資金

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

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

業者，依前項規定處

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

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

人。 

現行第一項後段

「犯罪所得」依立

法說明之範圍包

括因犯罪直接取

得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因犯罪取

得之報酬、前述變

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等，有所不

同。 

（二）查現行第一項後段

係考量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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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臺幣一億元

對金融交易秩序

之危害較為嚴重

而有加重處罰之

必要，惟「犯罪所

得金額達新臺幣

一億元」之要件與

行為人主觀之惡

性無關，故是否具

有故意或認識（即

預見），並不影響

犯罪成立，是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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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為所發生之

客觀結果，即「犯

罪所得」達法律擬

制 之 一 定 金 額

時，加重處罰，以

資懲儆，與前開刑

法係因違法行為

獲取利得不應由

任何人坐享之考

量 有 其 本 質 區

別。鑑於該項規定

涉 及 罪 刑 之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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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避免混淆，

造成未來司法實

務上犯罪認定疑

義，該「犯罪所得」

之範圍宜具體明

確。另考量變得之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摻入行為人交

易能力、物價變

動、經濟景氣等因

素干擾，將此納入

犯罪所得計算，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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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公允，故宜以

因犯罪行為時獲

致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為計，不應

因行為人交易能

力、物價變動、經

濟景氣等因素，而

有所增減，爰修正

第一項，以資明

確。 

（三）又「因犯罪取得之

報酬」本可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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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獲取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所

包含，併此敘明。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

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

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

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

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

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

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

一、 修正第一項，理由同

第一百二十五條說明

一。 

二、 第二項至第四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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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

下罰金。 

      銀行負責人或職

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

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

下罰金。 

      銀行負責人或職

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

前項犯罪之行為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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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犯罪之行為者，得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前三項規定，於外

國銀行或經營貨幣市場

業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職

員，適用之。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前三項規定，於外

國銀行或經營貨幣市場

業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職

員，適用之。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

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

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

一、 修正第一項，理由同

第一百二十五條說明

一。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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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

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

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

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

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

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

下罰金。 

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

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

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

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

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

人財產，其犯罪所得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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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項方法得財產

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  

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

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

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

罪，於犯罪後自首，如

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四  

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

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

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

罪，於犯罪後自首，如

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一、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所定「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之減輕或免

除刑罰規定，無涉構

成犯罪事實，非屬不

法構成要件，性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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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百二十五

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三之罪，在偵查中自

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

分之一。 

      犯第一百二十五

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

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犯第一百二十五

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三之罪，在偵查中自

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

為 「 刑 罰 裁 量 規

則」。基於刑事立法

政策一貫性，其「犯

罪所得」之範圍，為

與刑法第三十八條

之一第四項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

圍一致，以達所宣示

「任何人都不得保

有犯罪所得」之立法

目的，爰配合刑法沒

收新制之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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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

五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一

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其因

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

時，得於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

內加重罰金；如損及金

融市場穩定者，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 

一。 

      犯第一百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

五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一

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其犯

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

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

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

損及金融市場穩定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範圍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三項規定犯罪

所得利益超過罰金

最高額得加重罰金

之規定，係以「犯罪

所得」為高於法定最

高額罰金酌加之例

外規定，該「犯罪所

得」之範圍，參照修

正條文第一百二十

五條之說明一，應以

因犯罪行為時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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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為計，不應因行為

人交易能力、物價變

動、經濟景氣等因

素，而有所增減，爰

修正第三項，以資明

確。 

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  

犯本法之罪，因犯罪所

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

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屬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

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刑法修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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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犯人者，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

財產抵償之。 

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

律關於沒收之規定，

不再適用。該規定立

法意旨在於此次刑法

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一

體適用，一百零五年

七月一日刑法沒收修

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

之規定，已無獨立存

在之必要。依修正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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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犯罪所

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現行條文所定「因犯

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範圍較為狹

隘；又刑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除就屬於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有

所規範外，並明定沒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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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非屬於犯罪行為人

之犯罪所得之情形，

亦較現行條文僅沒收

屬於犯人者之規定為

廣；另刑法修正後，

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之執行方式，

已無抵償之規定，爰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

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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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金融控股公司法於九十年七月九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十一月一日施

行，歷經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
次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
增訂第五章之一「沒收」，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
具有獨立性，而非從刑。沒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
並及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上或法律
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沒收。另
依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定，上開
刑法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
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另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修正刑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
帶決議「現行刑事特別法中，諸多犯罪或以犯罪所得之有無為其成立之構
成要件之一，或以之作為刑罰輕重不同之標準。為避免就『犯罪所得』之
同一用語異其認定之標準，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應配合本次刑法之施行日
期，為相應之適當修正。」 

為配合前揭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之修正施行，及前揭立法院決
議，爰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犯罪所得混淆，造成未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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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條文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七條之一） 

二、 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以達所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
得」之立法目的，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五十七條之二） 

三、 刪除有關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追徵、抵償之規定，以
回歸適用刑法。（修正條文第六十七條之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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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七條  金融控股

公司之負責人或職員，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金融

控股公司之利益，而為

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

生損害於公司財產或其

他利益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第五十七條  金融控股

公司之負責人或職員，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金融

控股公司之利益，而為

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

生損害於公司財產或其

他利益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一、修正第一項: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   十日修正公

布之刑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第四項所定

沒收之「犯罪所得」

範圍，包括違法行

為所得、其變得之

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與現行第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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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

億元以下罰金。 

      金融控股公司負

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

共同實施前項犯罪行為

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

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

億元以下罰金。 

      金融控股公司負

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

共同實施前項犯罪行為

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一項後段「犯罪所

得」依立法說明之

範圍包括因犯罪直

接取得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因犯罪

取得之報酬、前述

變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等，有所不同。 

(二)查現行第一項後段

係考量犯罪所得達

新臺幣一億元對金

融交易秩序之危害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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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罰之。   較為嚴重而有加重

處罰之必要，惟「犯

罪所得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之要件

與行為人主觀之惡

性無關，故是否具

有故意或認識（即

預見），並不影響犯

罪成立，是以犯罪

行為所發生之客觀

結果，即「犯罪所

得」達法律擬制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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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金額時，加重

處罰，以資懲儆，

與前開刑法係因違

法行為獲取利得不

應由任何人坐享之

考量有其本質區

別。鑑於該項規定

涉及罪刑之認定，

為避免混淆，造成

未來司法實務上犯

罪認定疑義，該「犯

罪所得」之範圍宜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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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明確。另考量

變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摻入行為人

交易能力、物價變

動、經濟景氣等因

素干擾，將此納入

犯罪所得計算，恐

有失公允，故宜以

因犯罪行為時獲致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為計，不應因行

為人交易能力、物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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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變動、經濟景氣

等因素而有所增

減，爰修正第一

項，以資明確。 

(三)又「因犯罪取得之報

酬」本可為「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所包含，併

此敘明。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五十七條之一  意圖第五十七條之一  意圖一、 修正第一項，理由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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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金融控

股公司將金融控股公司

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

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

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金融

控股公司電腦或其相關

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

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

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金融控

股公司將金融控股公司

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

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

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金融

控股公司電腦或其相關

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

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

人財產，其犯罪所得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第五十七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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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

之。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第五十七條之二  犯第

五十七條或第五十七條

之一之罪，於犯罪後自

第五十七條之二  犯第

五十七條或第五十七條

之一之罪，於犯罪後自

一、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所定「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33 

 

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

刑。 

      犯第五十七條或

第五十七條之一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

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

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首，如有犯罪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五十七條或

第五十七條之一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

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者，減輕其

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

得財物」之減輕或免

除刑罰規定，無涉構

成犯罪事實，非屬不

法構成要件，性質上

為 「 刑 罰 裁 量 規

則」。基於刑事立法

政策一貫性，其「犯

罪所得」之範圍，為

與刑法第三十八條

之一第四項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

圍一致，以達所宣示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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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第五十七條、第

五十七條之一之罪，其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

額時，得於犯罪獲取之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

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

金融市場穩定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至二分之一。 

      犯第五十七條、第

五十七條之一之罪，其

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

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

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

如損及金融市場穩定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任何人都不得保

有犯罪所得」之立法

目的，爰配合刑法沒

收新制之犯罪所得

範圍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三項規定犯罪

所得利益超過罰金

最高額得加重罰金

之規定，係以「犯罪

所得」為高於法定最

高額罰金酌加之例

外規定，該「犯罪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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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範圍，參照修

正條文第五十七條

之說明一，應以因犯

罪行為時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為

認定基準，不應因行

為人交易能力、物價

變動、經濟景氣等因

素而有所增減，爰修

正第三項，以資明

確。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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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條之一  （刪

除） 

第六十七條之一  犯本

法之罪，因犯罪所得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

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

人者，沒收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

償之。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

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刑法修正施

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

律關於沒收之規定，

不再適用。該規定立

法意旨在於此次刑法

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一

體適用，一百零五年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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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刑法沒收修

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

之規定，已無獨立存

在之必要。依修正後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犯罪所

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現行條文所定「因犯

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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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範圍較為狹

隘；又刑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除就屬於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有

所規範外，並明定沒

收非屬於犯罪行為人

之犯罪所得之情形，

亦較現行條文僅沒收

屬於犯人者之規定為

廣；另刑法修正後，

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之執行方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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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抵償之規定，爰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

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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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信用合作社法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制定公布施行，歷經七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本次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沒
收」，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從
刑。沒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並及於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沒收。另依一百零五年六月二
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定，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一百
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
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另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修正刑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
帶決議「現行刑事特別法中，諸多犯罪或以犯罪所得之有無為其成立之構
成要件之一，或以之作為刑罰輕重不同之標準。為避免就『犯罪所得』之
同一用語異其認定之標準，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應配合本次刑法之施行日
期，為相應之適當修正。」 

為配合前揭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之修正施行，及前揭立法院決
議，爰擬具「信用合作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犯罪所得混淆，造成未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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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二及第三十八條之三） 

二、 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以達所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
得」之立法目的，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之四） 

三、 刪除有關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追徵、抵償之規定，以
回歸適用刑法。（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42 

 

信用合作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八條之二  信用

合作社負責人或職員，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信用

合作社之利益，而為違

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

損害於信用合作社之財

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第三十八條之二  信用

合作社負責人或職員，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信用

合作社之利益，而為違

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

損害於信用合作社之財

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一、修正第一項: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公布之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所定沒收

之「犯罪所得」範

圍，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 上 利 益 及 其 孳

息，與現行第一項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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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信用合作社負責

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

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

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信用合作社負責

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

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

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段「犯罪所得」依立

法說明之範圍包括

因犯罪直接取得之

財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因犯罪取得之報

酬、前述變得之物或

財產上利益等，有所

不同。 

(二)查現行第一項後段

係考量犯罪所得達

新臺幣一億元對金

融交易秩序之危害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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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罰之。 較為嚴重而有加重

處罰之必要，惟「犯

罪所得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之要件與

行為人主觀之惡性

無關，故是否具有故

意 或 認 識 （ 即 預

見），並不影響犯罪

成立，是以犯罪行為

所 發 生 之 客 觀 結

果，即「犯罪所得」

達法律擬制之一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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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時，加重處罰，

以資懲儆，與前開刑

法係因違法行為獲

取利得不應由任何

人坐享之考量有其

本質區別。鑑於該項

規定涉及罪刑之認

定，為避免混淆，造

成未來司法實務上

犯罪認定疑義，該

「犯罪所得」之範圍

宜具體明確。另考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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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摻入行為人交

易能力、物價變動、

經濟景氣等因素干

擾，將此納入犯罪所

得計算，恐有失公

允，故宜以因犯罪行

為時獲致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為計，不

應因行為人交易能

力、物價變動、經濟

景氣等因素而有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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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爰修正第一

項，以資明確。 

(三)又「因犯罪取得之報

酬」本可為「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所包含，併

此敘明。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三十八條之三  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信用合

第三十八條之三  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信用合

一、修正第一項，理由同

第三十八條之二說

明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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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將信用合作社或第

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

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

不正指令輸入信用合作

社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

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

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作社將信用合作社或第

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

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

不正指令輸入信用合作

社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

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

產，其犯罪所得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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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

之。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第三十八條之四  犯第

三十八條之二或第三十

八條之三之罪，於犯罪

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

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

第三十八條之四  犯第

三十八條之二或第三十

八條之三之罪，於犯罪

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一、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所定「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之減輕或免

除刑罰規定，無涉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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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

除其刑。 

      犯第三十八條之

二或第三十八條之三之

罪，在偵查中自白，如

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

一。 

      犯第三十八條之

物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三十八條之

二或第三十八條之三之

罪，在偵查中自白，如

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

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三十八條之

成犯罪事實，非屬不

法構成要件，性質上

為 「 刑 罰 裁 量 規

則」。基於刑事立法

政策一貫性，其「犯

罪所得」之範圍，為

與刑法第三十八條

之一第四項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

圍一致，以達所宣示

「任何人都不得保

有犯罪所得」之立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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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第二項之

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

金最高額時，得於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

如損及金融市場穩定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二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第二項之

罪，其犯罪所得利益超

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

所得利益之範圍內加重

罰金；如損及金融市場

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目的，爰配合刑法沒

收新制之犯罪所得

範圍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三項規定犯罪

所得利益超過罰金

最高額得加重罰金

之規定，係以「犯罪

所得」為高於法定最

高額罰金酌加之例

外規定，該「犯罪所

得」之範圍，參照修

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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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之說明一，應以

因犯罪行為時獲取

之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為計，不應因行

為人交易能力、物價

變動、經濟景氣等因

素而有所增減，爰修

正第三項，以資明

確。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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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之一  （刪

除） 

第四十八條之一  犯本

法之罪，因犯罪所得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

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

人者，沒收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

償之。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

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刑法修正施

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

律關於沒收之規定，

不再適用。該規定立

法意旨在於此次刑法

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一

體適用，一百零五年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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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刑法沒收修

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

之規定，已無獨立存

在之必要。依修正後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犯罪所

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現行條文所定「因犯

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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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範圍較為狹

隘；又刑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除就屬於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有

所規範外，並明定沒

收非屬於犯罪行為人

之犯罪所得之情形，

亦較現行條文僅沒收

屬於犯人者之規定為

廣；另刑法修正後，

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之執行方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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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抵償之規定，爰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

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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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信託業法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制定公布施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本次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沒收」，
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從刑。沒
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並及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
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
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沒收。另依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定，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五年
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
定，不再適用。 

另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修正刑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
帶決議「現行刑事特別法中，諸多犯罪或以犯罪所得之有無為其成立之構
成要件之一，或以之作為刑罰輕重不同之標準。為避免就『犯罪所得』之
同一用語異其認定之標準，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應配合本次刑法之施行日
期，為相應之適當修正。」 

為配合前揭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之修正施行，及前揭立法院決
議，爰擬具「信託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犯罪所得混淆，造成未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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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之一及第四十
八條之二） 

二、 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以達所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
得」之立法目的，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三） 

三、 刪除有關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追徵、抵償之規定，以
回歸適用刑法。（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之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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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八條  違反第三

十三條規定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第四十八條  違反第三

十三條規定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一、修正第一項: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公布之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所定沒收

之「犯罪所得」範

圍，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 上 利 益 及 其 孳

息，與現行第一項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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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

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法人犯前項之罪

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段「犯罪所得」依立

法說明之範圍包括

因犯罪直接取得之

財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因犯罪取得之報

酬、前述變得之物或

財產上利益等，有所

不同。 

(二)查現行第一項後段

係考量犯罪所得達

新臺幣一億元對金

融交易秩序之危害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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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嚴重而有加重

處罰之必要，惟「犯

罪所得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之要件與

行為人主觀之惡性

無關，故是否具有故

意 或 認 識 （ 即 預

見），並不影響犯罪

成立，是以犯罪行為

所 發 生 之 客 觀 結

果，即「犯罪所得」

達法律擬制之一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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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時，加重處罰，

以資懲儆，與前開刑

法係因違法行為獲

取利得不應由任何

人坐享之考量有其

本質區別。鑑於該項

規定涉及罪刑之認

定，為避免混淆，造

成未來司法實務上

犯罪認定疑義，該

「犯罪所得」之範圍

宜具體明確。另考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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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摻入行為人交

易能力、物價變動、

經濟景氣等因素干

擾，將此納入犯罪所

得計算，恐有失公

允，故宜以因犯罪行

為時獲致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為計，不

應因行為人交易能

力、物價變動、經濟

景氣等因素而有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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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爰修正第一

項，以資明確。 

(三)又「因犯罪取得之報

酬」本可為「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所包含，併

此敘明。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十八條之一  信託

業負責人或職員，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利益，或損害信託業之

第四十八條之一  信託

業負責人或職員，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利益，或損害信託業之

一、修正第一項，理由同

第四十八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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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

之行為，致生損害於信

託業之自有財產或其他

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

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

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

之行為，致生損害於信

託業之自有財產或其他

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

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

元以下罰金。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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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金。 

      信託業負責人或

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

施前項犯罪之行為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信託業負責人或

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

施前項犯罪之行為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第四十八條之二  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信託業

將信託業或第三人之財

第四十八條之二  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信託業

將信託業或第三人之財

一、修正第一項，理由同

第四十八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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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

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

輸入信託業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

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

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

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元以下罰金。 

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

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

輸入信託業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

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

他人財產，其犯罪所得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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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項方法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第四十八條之三  犯第

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

之一或第四十八條之二

之罪，於犯罪後自首，

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

得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

第四十八條之三  犯第

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

之一或第四十八條之二

之罪，於犯罪後自首，

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

一、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所定「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財物」之減輕或免除

刑罰規定，無涉構成

犯罪事實，非屬不法

構成要件，性質上為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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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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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四十八條、第

四十八條之一或第四十

八條之二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

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

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

至二分之一。 

      犯第四十八條、第

四十八條之一或第四十

八條之二之罪，其因犯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犯第四十八條、第

四十八條之一或第四十

八條之二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者，減輕其刑；並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

一。 

      犯第四十八條、第

「刑罰裁量規則」。基

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

性，其「犯罪所得」

之範圍，為與刑法第

三十八條之一第四項

所定沒收之「犯罪所

得」範圍一致，以達

所宣示「任何人都不

得保有犯罪所得」之

立法目的，爰配合刑

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

得範圍酌作文字修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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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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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

時，得於犯罪取之致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

內加重罰金；如損及金

融市場穩定者，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 

四十八條之一或第四十

八條之二之罪，其犯罪

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

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

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

及金融市場穩定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正。 

二、現行第三項規定犯罪

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

高額得加重罰金之規

定，係以「犯罪所得」

高於法定最高額罰金

酌加之例外規定，該

「犯罪所得」之範

圍，參照修正條文第

四十八條之說明一，

應以因犯罪行為時獲

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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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計，不應因行為

人交易能力、物價變

動、經濟景氣等因素

而有所增減，爰修正

第三項，以資明確。 

第五十八條之一  （刪

除） 

第五十八條之一  犯本

法之罪，因犯罪所得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

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

人者，沒收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

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刑法修正施

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

律關於沒收之規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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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

償之。 

不再適用。該規定立

法意旨在於此次刑法

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一

體適用，一百零五年

七月一日刑法沒收修

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

之規定，已無獨立存

在之必要。依修正後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犯罪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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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現行條文所定「因犯

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範圍較為狹

隘；又刑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除就屬於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有

所規範外，並明定沒

收非屬於犯罪行為人

之犯罪所得之情形，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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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較現行條文僅沒收

屬於犯人者之規定為

廣；另刑法修正後，

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之執行方式，

已無抵償之規定，爰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

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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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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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金融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票券金融管理法於九十年七月九日制定公布施行，歷經六次修正，最

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六年五月三日。本次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沒
收」，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從
刑。沒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並及於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沒收。另依一百零五年六月二
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定，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一百
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
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另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修刑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帶
決議「現行刑事特別法中，諸多犯罪或以犯罪所得之有無為其成立之構成
要件之一，或以之作為刑罰輕重不同之標準。為避免就『犯罪所得』之同
一用語異其認定之標準，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應配合本次刑法之施行日期，
為相應之適當修正。」 

為配合前揭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之修正施行，及前揭立法院決
議，爰擬具「票券金融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犯罪所得混淆，造成未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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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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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八條之一） 

二、 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以達所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
得」之立法目的，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五十八條之二） 

三、 刪除有關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追徵、抵償之規定，以
回歸適用刑法。（修正條文第七十一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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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金融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八條  票券金融

公司負責人或職員，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公司之

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

之行為，致生損害於公

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第五十八條  票券金融

公司負責人或職員，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公司之

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

之行為，致生損害於公

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一、修正第一項: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公布之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所定沒收

之「犯罪所得」範

圍，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 上 利 益 及 其 孳

息，與現行第一項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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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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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

下罰金。 

      票券金融公司負

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

共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

為者，得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

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

下罰金。 

      票券金融公司負

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

共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

為者，得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段「犯罪所得」依立

法說明之範圍包括

因犯罪直接取得之

財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因犯罪取得之報

酬、前述變得之物或

財產上利益等，有所

不同。 

(二)查現行第一項後段

係考量犯罪所得達

新臺幣一億元對金

融交易秩序之危害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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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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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罰之。 較為嚴重而有加重

處罰之必要，惟「犯

罪所得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之要件與

行為人主觀之惡性

無關，故是否具有故

意 或 認 識 （ 即 預

見），並不影響犯罪

成立，是以犯罪行為

所 發 生 之 客 觀 結

果，即「犯罪所得」

達法律擬制之一定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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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80 

 

金額時，加重處罰，

以資懲儆，與前開刑

法係因違法行為獲

取利得不應由任何

人坐享之考量有其

本質區別。鑑於該項

規定涉及罪刑之認

定，為避免混淆，造

成未來司法實務上

犯罪認定疑義，該

「犯罪所得」之範圍

宜具體明確。另考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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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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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之物或財產上

利益，摻入行為人交

易能力、物價變動、

經濟景氣等因素干

擾，將此納入犯罪所

得計算，恐有失公

允，故宜以因犯罪行

為時獲致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為計，不

應因行為人交易能

力、物價變動、經濟

景氣等因素而有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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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爰修正第一

項，以資明確。 

(三)又「因犯罪取得之報

酬」本可為「因犯罪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所包含，併

此敘明。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五十八條之一  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票券金

第五十八條之一  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票券金

一、修正第一項，理由同

第五十八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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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公司將公司或第三人

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

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票券金融公司

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

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

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

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

融公司將公司或第三人

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

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票券金融公司

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

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

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

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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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以前項方法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

罰之。 

第五十八條之二  犯第

五十八條或第五十八條

之一之罪，於犯罪後自

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

第五十八條之二  犯第

五十八條或第五十八條

之一之罪，於犯罪後自

首，如有犯罪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一、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所定「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財物」之減輕或免除

刑罰規定，無涉構成

犯罪事實，非屬不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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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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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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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

刑。 

      犯第五十八條或

第五十八條之一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

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

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五十八條第

一項、第五十八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五十八條或

第五十八條之一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

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者，減輕其

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

至二分之一。 

      犯第五十八條第

一項、第五十八條之一

構成要件，性質上為

「刑罰裁量規則」。基

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

性，其「犯罪所得」

之範圍，為與刑法第

三十八條之一第四項

所定沒收之「犯罪所

得」範圍一致，以達

所宣示「任何人都不

得保有犯罪所得」之

立法目的，爰配合刑

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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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

高額時，得於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

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

及金融市場穩定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其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

金最高額時，得於所得

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

金；如損及金融市場穩

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得範圍酌作文字修

正。 

二、現行第三項規定犯罪

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

高額得加重罰金之規

定，係以「犯罪所得」

為高於法定最高額罰

金酌加之例外規定，

該「犯罪所得」之範

圍，參照修正條文第

五十八條之說明一，

應以因犯罪行為時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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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為計，不應因行為

人交易能力、物價變

動、經濟景氣等因素

而有所增減，爰修正

第三項，以資明確。 

第七十一條之一  （刪

除） 

第七十一條之一  犯本

法之罪，因犯罪所得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

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

人者，沒收之。如全部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施行刑法施

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刑法修正施

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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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

償之。 

律關於沒收之規定，

不再適用。該規定立

法意旨在於此次刑法

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一

體適用，一百零五年

七月一日刑法沒收修

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

之規定，已無獨立存

在之必要。依修正後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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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規定，犯罪所

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

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現行條文所定「因犯

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範圍較為狹

隘；又刑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除就屬於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有

所規範外，並明定沒

收非屬於犯罪行為人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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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罪所得之情形，

亦較現行條文僅沒收

屬於犯人者之規定為

廣；另刑法修正後，

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之執行方式，

已無抵償之規定，爰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

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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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保險法於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制定公布，歷經二十五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次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沒
收」，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從
刑。沒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並及於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
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沒收。另依一百零五年六月二
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定，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一百
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
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另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修正刑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
帶決議「現行刑事特別法中，諸多犯罪或以犯罪所得之有無為其成立之構
成要件之一，或以之作為刑罰輕重不同之標準。為避免就『犯罪所得』之
同一用語異其認定之標準，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應配合本次刑法之施行日
期，為相應之適當修正。」 

為配合前揭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之修正施行，及前揭立法院決
議，爰擬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犯罪所得混淆，造成未來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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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條文第一百六十七條及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二、 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以達所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
得」之立法目的，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三） 

三、 刪除有關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追徵、抵償之規定，以
回歸適用刑法。（修正條文第一百六十八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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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百六十七條  非保

險業經營保險業務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

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第一百六十七條  非保

險業經營保險業務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

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

一、修正第一項: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公

布之刑法第三十

八條之一第四項

所定沒收之「犯罪

所得」範圍，包括

違法行為所得、其

變得之物或財產

上 利 益 及 其 孳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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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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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

五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

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

科該項之罰金。 

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

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

科該項之罰金。 

息，與現行第一項

後段「犯罪所得」

依立法說明之範

圍包括因犯罪直

接取得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因犯

罪取得之報酬、前

述變得之物或財

產上利益等，有所

不同。 

(二)查現行第一項後

段係考量犯罪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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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達新臺幣一億

元對金融交易秩

序之危害較為嚴

重而有加重處罰

之必要，惟「犯罪

所得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之要件

與行為人主觀之

惡性無關，故是否

具有故意或認識

（即預見），並不

影響犯罪成立，是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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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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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犯罪行為所發

生之客觀結果，即

「犯罪所得」達法

律擬制之一定金

額時，加重處罰，

以資懲儆，與前開

刑法係因違法行

為獲取利得不應

由任何人坐享之

考量有其本質區

別。鑑於該項規定

涉 及 罪 刑 之 認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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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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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避免混淆，

造成未來司法實

務上犯罪認定疑

義，該「犯罪所得」

之範圍宜具體明

確。另考量變得之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摻入行為人交

易能力、物價變

動、經濟景氣等因

素干擾，將此納入

犯罪所得計算，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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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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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公允，故宜以

因犯罪行為時獲

致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為計，不應

因行為人交易能

力、物價變動、經

濟景氣等因素，而

有所增減，爰修正

第一項，以資明

確。 

(三)又「因犯罪取得之

報酬」本可為「因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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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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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獲取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所

包含，併此敘明。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保險業負責人或職員

或以他人名義投資而

直接或間接控制該保

險業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之人，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益，或損害保險業之利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保險業負責人或職員

或以他人名義投資而

直接或間接控制該保

險業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之人，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益，或損害保險業之利

一、修正第一項，理由

同第一百六十七

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100 

 

益，而為違背保險業經

營之行為，致生損害於

保險業之財產或利益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

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

益，而為違背保險業經

營之行為，致生損害於

保險業之財產或利益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

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

億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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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億元以下罰金。 

保險業負責人或職

員或以他人名義投資而

直接或間接控制該保險

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之人，二人以上共

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

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保險業負責人或職

員或以他人名義投資而

直接或間接控制該保險

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之人，二人以上共

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

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三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三  一、現行第一項及第二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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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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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一百六十七條或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之罪，於犯罪後自首，

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

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

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百六十七條

或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之罪，在偵查中自白，

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

犯第一百六十七條或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之罪，於犯罪後自首，

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

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百六十七條

或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之罪，在偵查中自白，

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

項所定「如有犯罪

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之

減輕或免除刑罰

規定，無涉構成犯

罪事實，非屬不法

構成要件，性質上

為「刑罰裁量規

則」。基於刑事立

法政策一貫性，其

「犯罪所得」之範

圍，為與刑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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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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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

分之一。 

犯第一百六十七條

或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

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

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

金；如損及保險市場穩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

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百六十七條

或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

之罪，其犯罪所得利益

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

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加

重罰金；如損及保險市

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十八條之一第四

項所定沒收之「犯

罪所得」範圍一

致，以達所宣示

「任何人都不得

保有犯罪所得」之

立法目的，爰配合

刑法沒收新制之

犯罪所得範圍酌

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三項規定犯

罪所得利益超過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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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罰金最高額得加

重罰金之規定，係

以「犯罪所得」為

高於法定最高額

罰金酌加之例外

規定，該「犯罪所

得」之範圍，參照

修正條文第一百

六十七條之說明

一，應以因犯罪行

為時獲取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為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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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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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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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不應因行為人

交易能力、物價變

動、經濟景氣等因

素，而有所增減，

爰修正第三項，以

資明確。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四  

(刪除)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四  

犯本法之罪，因犯罪所

得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

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外，屬於犯人者，沒收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施行

刑法施行法第十

條之三第二項規

定，刑法修正施行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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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 

日前制定之其他

法律關於沒收之

規定，不再適用。

該規定立法意旨

在於此次刑法已

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

一體適用，一百零

五年七月一日刑

法沒收修正之施

行日前所制定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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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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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之規定，已無獨

立存在之必要。依

修正後刑法第三

十八條之一第四

項規定，犯罪所得

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

財產上利益及其

孳息，現行條文所

定「因犯罪所得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

範圍較為狹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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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三十八條

之一除就屬於犯

罪行為人之犯罪

所 得 有 所 規 範

外，並明定沒收非

屬於犯罪行為人

之犯罪所得之情

形，亦較現行條文

僅沒收屬於犯人

者之規定為廣；另

刑法修正後，追徵

為全部或一部不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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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沒收之執行方

式，已無抵償之規

定，爰配合刪除現

行條文，回歸適用

刑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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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修
正草案總說明 

證券交易法於五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布施行，歷經二十一次修
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七日。本次配合一百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增訂第五章之
一「沒收」，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
而非從刑。沒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並及於犯罪行
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
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沒收。另依一百零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定，上開刑法修正條文
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
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另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修正刑法部分條文時，通過附
帶決議「現行刑事特別法中，諸多犯罪或以犯罪所得之有無為其成立之構
成要件之一，或以之作為刑罰輕重不同之標準。為避免就『犯罪所得』之
同一用語異其認定之標準，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應配合本次刑法之施行日
期，為相應之適當修正。」 

為配合前揭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之修正施行，及前揭立法院決
議，並因應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規定，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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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之
二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避免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犯罪所得混淆，造成未來

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條文第一百七十一條） 

二、 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一貫性，為與修正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圍一致，以達所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
得」之立法目的，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一百七十一條） 

三、 刪除有關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追徵、抵償之規定，以
回歸適用刑法。（修正條文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 

四、 洗錢防制法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三條第一款將
特定犯罪門檻降為最輕本刑為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已涵
蓋現行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所列舉適用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之犯罪，
爰予刪除。（修正條文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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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百七十一條  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

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

第一百七十一條  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

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 

（一）查現行第二項係

考量犯罪所得達

新臺幣一億元對

金融交易秩序之

危害較為嚴重而

有加重處罰之必

要，惟「犯罪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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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

證 券 公 司 之 董

事、監察人、經理

人或受僱人，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使

公司為不利益之

交易，且不合營業

常規，致公司遭受

重大損害。 

百五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

證 券 公 司 之 董

事、監察人、經理

人或受僱人，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使

公司為不利益之

交易，且不合營業

常規，致公司遭受

重大損害。 

得金額達新臺幣

一億元」之要件

與行為人主觀之

惡性無關，故是

否具有故意或認

識（即預見），並

不影響犯罪成

立，是以犯罪行

為所發生之客觀

結果，即「犯罪

所得」達法律擬

制之一定金額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114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

證 券 公 司 之 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

人，意圖為自己或

第三人之利益，而

為違背其職務之

行為或侵占公司

資產，致公司遭受

損害達新臺幣五

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因

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

證 券 公 司 之 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

人，意圖為自己或

第三人之利益，而

為違背其職務之

行為或侵占公司

資產，致公司遭受

損害達新臺幣五

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犯

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

時，即加重處

罰，以資懲儆；

且鑑於該項規定

涉及罪刑之認

定，該「犯罪所

得」之範圍宜具

體明確。 

（二）另查現行本項立

法說明載明：計

算「犯罪所得」

時點，依照刑罰

理論，應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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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

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

金。 

有第一項第三款

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

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

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

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

二條規定處罰。 

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有第一項第三款

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

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

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

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

二條規定處罰。 

犯前三項之罪，於

犯罪後自首，如有犯罪

行為既遂或結果

發生時該股票之

市場交易價格，

或當時該公司資

產之市值為準。

至於計算方法，

可依據相關交易

情形或帳戶資金

進出情形或其他

證據資料加以計

算。例如對於內

線交易可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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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三項之罪，於

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

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三

項之罪，在偵查中自

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

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

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

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三

項之罪，在偵查中自

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

人買賣之股數與

消息公開後價格

漲跌之變化幅度

差額計算之，不

法炒作亦可以炒

作行為期間股價

與同性質同類股

或大盤漲跌幅度

比較乘以操縱股

數，計算其差額。 

（三）參照前述立法說

明，現行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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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或第二

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

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內

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

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違反第一百六十

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

一。 

犯第一項或第二

項之罪，其犯罪所得利

益超過罰金最高額

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

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

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至第三

項之罪者，其因犯罪所

得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除應發還被害人、

之「犯罪所得」，

指因犯罪該股票

之市場交易價

格，或當時該公

司資產之市值為

認定基準，而不

擴及之後其變得

之物或財產上利

益及其孳息。其

中關於內線交易

之犯罪所得，司

法實務上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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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百五

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

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及第二項至第六

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第三人或應負損害賠

償金額者外，以屬於犯

人者為限，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

財產抵償之。 

違反第一百六十

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

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百五

計算時應扣除犯

罪行為人之成本

（最高法院九十

六年度台上字第

七六四四號刑事

裁判參照），均與

一百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公

布之刑法第三十

八條之一第四項

所定沒收之「犯

罪所得」範圍，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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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僱人適用之。 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

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及第二項至第七

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或受僱人適用之。 

包含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

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且犯罪

所得不得扣除成

本，有所不同。

為避免混淆，造

成未來司法實務

犯罪認定疑義，

爰將第二項「犯

罪所得」修正為

「因犯罪獲取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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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3A
DF
F1
78
17



 

120 

 

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以資明確。 

（四）另「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包含因犯

罪取得之報酬，

併此敘明。 

三、現行第四項及第五

項所定「如有犯罪所

得並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之減輕或

免除刑罰規定，無涉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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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犯罪事實，非屬

不法構成要件，性質

上為「刑罰裁量規

則」。基於刑事立法

政策一貫性，其「犯

罪所得」之範圍，為

與刑法第三十八條

之一第四項所定沒

收之「犯罪所得」範

圍一致，以達所宣示

「任何人都不得保

有犯罪所得」之立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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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B9
3A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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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爰配合刑法沒

收新制之犯罪所得

範圍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六項規定犯

罪所得利益超過罰

金最高額得加重罰

金之規定，係以「犯

罪所得」高於法定

最高額罰金酌加之

例外規定，該「犯

罪所得」之範圍，

參照前揭說明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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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因犯罪行為時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為計，不應

因行為人交易能

力、物價變動、經

濟景氣等因素而有

所增減，爰修正第

六項，以資明確。 

五、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施行刑

法施行法第十條之

三第二項規定，刑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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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正施行日前制

定之其他法律關於

沒收之規定，不再

適用。該規定立法

意旨在於此次刑法

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

一體適用，一百零

五年七月一日刑法

沒收修正之施行日

前所制定之其他法

律關於沒收之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3B
3D
B9
3A
DF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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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已無獨立存在

之必要。依修正後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規定，犯

罪所得包括違法行

為所得、其變得之

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現行第七

項所定「因犯罪所

得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範圍較為狹

隘；又刑法第三十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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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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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之一除就屬於

犯罪行為人之犯罪

所得有所規範外，

並明定沒收非屬於

犯罪行為人之犯罪

所得之情形，亦較

現行第七項僅沒收

屬於犯人者之規定

為廣；另刑法修正

後，追徵為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之執

行方式，已無抵償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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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B9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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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爰配合刪

除現行第七項，回

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六、配合現行第七項之

刪除，現行第八項

移列為第七項，內

容未修正；現行第

九項移列為第八

項，並配合調整引

據之相關項次。 

第一百七十二條  證券 第一百七十二條  證券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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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對於職

務上之行為，要求期

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二百四十萬

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

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

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交易所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對於職

務上之行為，要求期

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二百四十萬

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

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

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修正。 

二、依修正後刑法第三

十八條之一第四項

規定，犯罪所得包

括違法行為所得、

其變得之物或財產

上利益及其孳息，

現行第三項規定

「所收受之財物沒

收之」，不包括財產

上利益，範圍過於

狹隘。又刑法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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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犯 前 二 項 之 罪

者，所收受之財物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後，追徵為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之執

行方式，爰配合刪

除現行第三項，回

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二     

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九項適用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第一

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公布之洗錢防制法

第三條第一款規

定，將特定犯罪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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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款及第六項適用第

一項第八款之罪，為

洗錢防制法第三條第

一項所定之重大犯

罪，適用洗錢防制法

之相關規定。 

檻降為最輕本刑為

六月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之罪，均

已涵括現行條文所

列舉適用洗錢防制

法相關規定之犯

罪，本條已無規範

必要，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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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於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十

一月一日施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二月
四日。本次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
簡稱刑法)增訂第五章之一「沒收」，明定沒收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
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從刑。沒收之範圍擴大至犯罪行為人所有之犯
罪所得，並及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因事實
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亦得單獨宣告
沒收。另依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規
定，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該日前施行之其他法
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爰擬具「證劵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八條修正草案，修正及刪除有關沒
收、追徵、抵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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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百零五條  經營證

券投資信託業務或基

金保管業務，對公眾

或受益人違反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

以下罰金。 

經營證券投資顧

第一百零五條  經營證

券投資信託業務或基

金保管業務，對公眾

或受益人違反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

以下罰金。 

經營證券投資顧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  正。 

二、修正第三項: 

(一)依刑法第三十八條

之 一 第 四 項 規

定，犯罪所得包括

「 違 法 行 為 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

財產上利益及其

孳息」，其範圍較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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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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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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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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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業、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全權委託保管業務

或其他本法所定業

務，對公眾或客戶違反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

金。 

違 反 前 二 項 規

定，犯罪所得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問業、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全權委託保管業務

或其他本法所定業

務，對公眾或客戶違反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

金。 

違 反 前 二 項 規

定，因犯罪所得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

現行規定完整，爰

將「因犯罪所得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

修正為「犯罪所

得」。另第三項之

沒收對象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較刑法沒收新

制範圍更廣，如回

歸適用刑法，尚須

具備一定條件方

得沒收屬於犯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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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行
政
院
第
35
54
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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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被害人或第三人外，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

償之。 

行為人以外之自

然人、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之財物，將

無法達到嚇阻犯

罪之目的，爰本項

規定仍宜予明定。 

(二)又刑法修正刪除追

繳 及 抵 償 之 規

定，統一替代沒收

之執行方式為追

徵，並依沒收標的

之不同，分別於第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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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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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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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條第四項

及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三項為追徵

之規定，爰刪除前

段除書及後段規

定，回歸適用刑法

相關規定。 

第一百零八條  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受

僱人，對於職務上之

第一百零八條  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受

僱人，對於職務上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施行刑

法施行法第十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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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要求、期約、

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二百四

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

背職務之行為，要求、

期約、收受財物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行為，要求、期約、

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二百四

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

背職務之行為，要求、

期約、收受財物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三第二項規定，刑

法修正施行日前制

定之其他法律關於

沒收之規定，不再

適用。該規定立法

意旨在於此次刑法

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

一體適用，一百零

五年七月一日刑法

沒收修正之施行日

前所制定之其他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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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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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金。 

犯 前 二 項 之 罪

者，所收受之財物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 

律關於沒收之規

定，已無獨立存在

之必要。依修正後

刑法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規定，犯

罪所得包括違法行

為所得、其變得之

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現行第三

項所定「所收受之

財物」範圍較為狹

隘；另刑法修正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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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追徵為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之執

行方式，已無抵償

之規定，爰配合刪

除現行第三項，回

歸適用刑法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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